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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3 屆第 64 次會議紀錄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日上午 9時 30 分

地 點：本院傳賢樓 10樓會議室

出席者：黃榮村 周弘憲 吳新興 周蓮香 王秀紅 陳錦生

何怡澄 陳慈陽 伊萬•納威 楊雅惠 姚立德

許舒翔 周志宏 郝培芝

列席者：劉建忻 袁自玉 李隆盛 曾慧敏 朱楠賢 林文燦

呂建德 葉瑞與

主 席：黃榮村

秘書長：劉建忻 紀 錄： 卞亞珍

院長講話：本院呂首席參事理正即將於明年 1 月退休，本人在此

感謝他在院內的貢獻。一般而言，高階文官若有異動，機關常

會藉此機會檢討內部組織及運作方式。本院組織法與其他機關

有很大的不同，院部會的內部單位數量很多，但規模大小不一

，組織結構應隨著業務變化及任務性質適時檢討修正，然以目

前情勢觀之，修正本院組織法似非適當時機。考量本院處務規

程已逾 13 年未修正，因此有與時俱進的必要，將性質相近的業

務或單位進行整併，減少 1 至 3 人的小單位，應有助於各單位

的業務分配及提升效能，並適度擴大主管的領導規模，增加內

部人力的調度彈性，使同仁的業務歷練多元化。請秘書長召集

相關單位研修本院處務規程，並依規定完成法制程序。

決定：請秘書長召集相關單位研修本院處務規程，並依規定完成

法制程序。

壹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本屆第 63 次會議紀錄。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

第 61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等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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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法規修正草案一案，經決議：「照部擬通過。」紀錄在

卷。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等 3 種法規業於中華民國

110 年 11 月 22 日修正發布，並函請立法院查照，另函復

考選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三、書面報告（無）

四、銓敘部業務報告（周部長志宏報告）

（一）外籍遺族請領遺屬金、撫卹金或離職儲金研議情形

陳委員錦生：1.支持放寬外籍遺族請領遺屬金、撫卹金或離

職儲金之研議方向。2.依退撫法規定，配偶於退休人員亡

故時，申請遺屬金或撫卹金，須滿足法定婚姻關係累積存

續 10 年以上，且須年滿 55 歲等要件始得領取，惟配偶於

領取退撫金後再婚，所領取之退撫金會否遭追繳？倘配偶

係領取遺屬年金，再婚時是否即喪失領取資格？3.以再婚

領取退撫金之情形為例，倘配偶已領取遺屬一次金後，再

改嫁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，並滿足 10 年以上婚姻關係，改

嫁之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身故後，得否再次請領遺屬金或

撫卹金？有無重複請領等問題？4.依退撫法規定，離婚配

偶與該公務人員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滿 2 年者，於法定財產

制或共同財產制關係因離婚而消滅時，得依規定請求分配

該公務人員依退撫法規定支領之退休金，未讅此規定於外

籍配偶是否適用？相關問題建議部於研修規定時應併同考

慮。

楊委員雅惠：本案係討論放寬未具或喪失本國籍之遺族得請

領遺屬一次金等一次性給與的可行性，基於一致性原則，

於軍公教政人員應採相同方向辦理，可行性尚需其他機關

協商處理。此制若要推動，將涉及修法，未來倘修正公務

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，係與 112 年新制草案同步修正？抑

或另為修法？相關程序將如何進行？請部說明。

王委員秀紅：1.部針對外籍遺族請領遺屬金、撫卹金或離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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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金研議情形，曾於本年 9 月函詢各機關表示意見，其中

支持甲案者為多數，共計 55 個機關，惟細究機關意見摘要

，仍有須考量國家忠誠、國家安全及機密等問題之提醒或

建議，因此本案就我國及國際人權發展角度進行研議改革

時，也應顧及國情，衡平考量。據悉，教育部目前積極延

攬外籍高教人才，希望有更多外籍知名學者來台服務，在

現行開放政策的趨勢下，倘若退撫制度能重視外籍專業人

士其遺族的退休福利，對政府機關或教育體系多元攬才、

留才均有所助益。

姚委員立德：1.因我國少子女化，導致人口及勞動力危機，

政府已研議放寬外籍人士留臺規定，積極延攬外國專才，

教育部亦積極招募外籍學生，鼓勵其畢業後留臺發展，為

我國人才庫注入活水。今日報告研議放寬未具本國籍遺族

得請領遺屬一次金等一次性給與的可行性，平等對待不同

國籍遺族，係符應國際潮流法規研修方向，亦合乎上開因

應少子女化政策，鼓勵優秀外籍人士取得我國學位及國籍

意涵，使其日後成為公務人員，感受政府照顧公務人員之

美意，俾期能全心全意為國服務。2.教育部積極鼓勵外國

學生來臺就學，外籍生較之前更易取得我國國籍，從而有

更多機會擔任公務人員，未來將可能有更多未具本國籍遺

族的情形發生，個人肯定部規劃之研議方向。

伊萬•納威委員：1.為持續強化國家發展，我國除制定政策

鼓勵人才回流外，亦積極延攬國際人才為國服務，同時也

要進一步思考留才的問題，因此個人肯定部放寬外籍遺族

請領遺屬金、撫卹金或離職儲金的研議方向。惟部研議本

案時，仍應就國家忠誠、放寬範圍等問題，全盤衡平考量

。2.本次報告雖針對各國辦理情形予以分析比較，惟未就

中國之體制作探討。在國際觀摩部分，除其他歐美先進國

家與亞洲鄰近國家外，亦可將中國的作法納入分析。3.鑑

於兩岸關係現狀，本案未來亦會牽涉中國籍遺族部分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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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部於研議修法時注意輿論效應及合宜性說明。

吳委員新興：1.現行退撫制度之制定有其過往時空環境背景

，部研議放寬外籍遺族請領遺屬金等一次性給與，是為因

應我國少子女化等環境改變之考量。過去幾年我國因應少

子女化趨勢，透過鬆綁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資格與相

關法規等，提供未來我國重要的勞動力，此時空環境之改

變與退撫制度建置時有所不同，贊同部預先因應情勢變遷

研議修法規劃。2.個人肯定人權之重要性，退撫制度限制

外國遺族請領退休者所遺之退撫給與，僅限本國籍遺族始

得請領，有違人權，對外國遺族不公且嚴重歧視。為維護

官箴而以國籍為消極資格之出發點思考，此乃狹隘心態與

觀念，基於人權伸張及全球化發展趨勢考量，贊同部研議

放寬外籍遺族請領遺屬金等一次性給與，始跟得上國際進

步的潮流。3.今日簡報資料並未揭露類此個案數量及修法

後將增加政府預算支出金額，建議部再提供相關資訊，以

供院會決策參考。4.本法中在牽涉中國大陸籍遺族部分，

有無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適用產生關聯，請部於未來法

案審查時適時提供相關資料以供審酌。

周委員蓮香：1.有關公務人員退撫金領取議題，誠如簡報第

11 頁所示，倘由任用公務人員的角度思考，確實要有維護

官箴，以本國籍為考量的要求，惟自遺族請領退撫金的角

度而言，則應著重於慰勞公務人員在職辛勞的功能，以及

人權保障。因此有關退撫金請領之國籍認定，一方面是公

務人員任用與在職規範，另方面才是遺族國籍的問題，兩

者應有所區隔。2.再者，本國籍公務人員嫁娶外籍配偶者

，應屬少數，因此涉及本次研議開放的利害關係人不多，

所影響的預算層面應不大。然個人擔憂的問題在於，倘放

寬外籍遺族領取一次撫卹金或遺屬金，渠等領取後若為他

國效力，甚至從事不利於我國的行動或作為，會否有類似

道德風險的問題產生？倘若此類風險機率很低，則朝放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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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遺族領取限制的方向研議，應屬合宜。惟因非本國籍

遺族亦包括中國籍，研議本案時需注意相關效應。

院長意見：1.依國籍法第 20 條規定，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

國籍者，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，惟過去已有中央研究院

院長與部分國立大學校長，仍有具外國國籍者。請部調整

說明。2.部今日報告係針對遺族請領遺屬金、撫卹金或離

職儲金，請領上位為遺族而非其國籍，在時空環境變遷下

，攬才及留才有迫切需要，且國際規範亦無嚴格的國籍限

制，因此多數委員認為部可朝軍公教政一體的規劃方向研

議。至於需進一步考量之處，請銓敘部參考委員意見持續

研議，以期周妥。

周部長志宏、陳司長紹元、周副院長弘憲、劉秘書長建忻補

充報告：對院長及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（略）。

決定：請銓敘部參考委員意見持續研議，以期周妥。

（二）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辦理個

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訂定情形

決定：洽悉。

（三）廢止 99 年 12 月 30 日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

撥補繳費用辦法

決定：洽悉。

五、臨時報告（無）

貳、討論事項

銓敘部函陳「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、地方警察、消防機關學

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二台北市、高雄市政府消防局」修正草案

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交審查會審查，由周副院長弘憲擔任召集人。

參、臨時動議

一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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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、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第 8

次增聘口試委員 110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二、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1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、醫事檢驗

師、醫事放射師、物理治療師考試典試委員 25 名名單一

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散會：10 時 50 分

主 席 黃 榮 村


